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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志·民政志》 编纂委员会

第一届编纂工作领导小组
(1988 年 2 月—1997 年 7 月 )

顾  问 : 杨登彦  岱忠信  贺一平  盖双林

组  长 : 段天顺

副组长 : 贺延�  殷兆玉  远三车

成  员 : 于  福  李乐兰  宋赞良  张希来

刘  冲  高瑞丰  崔仲哲  王守山

董华伟  何确月  张桂兴  崔宏业

康文会  赵立民

第二届编纂委员会
(1997 年 8 月—2001 年 1 月 )

顾  问 : 岱忠信  贺一平  盖双林  段天顺

    殷兆玉

主  任 : 刘宝成

副主任 : 赵春鸾  聂志达  楚国清

委 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 )

丁景一  邓合成  王永海  王朴清

王武杰  王淑玉  白恩良  刘  冲

吕禄岭  陈宝全  吴林泉  汪嘉申

宋赞良  宋德顺  远三车  张万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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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希来  张桂兴  李洪友  李喜元

李新京  李德贵  杨汉章  杨俊祥

杨德成  岩  峰  贺延�  高瑞丰

隗淑容  温庆云

第三届编纂委员会
( 2001 年 1 月—  )

顾  问 : 杨登彦  岱忠信  贺一平  盖双林

    段天顺  殷兆玉  赵  义  李保群

    赵春鸾

主  任 : 刘宝成

副主任 : 聂志达  楚国清  张桂兴  李新京

    孟  钧  王丽仙  吴文彦

委  员 : (以姓氏笔画为序 )

丁开山  丁  杰  丁景一  马五一

马占魁  邓合成  王九华  王永海

王朴清  王守山  王武杰  王崇德

王淑玉  王淑敏  白恩良  刘  冲

吕禄岭  陈宝全  吴林泉  吴增祥

汪嘉申  宋赞良  宋德顺  由世钧

阎秀文  远三车  张万兴  张希来

张晓勤  张德强  杜  斌  何确月

李士秀  李明利  李彦昌  李建平

李鸿德  李喜元  李紫薇  李德贵

杨汉章  杨俊祥  杨德成  尚恒其



岩  峰  贺延�  赵立民  高瑞丰

唐  �  郭旭升  贾跃寿  莫金龙

聂修才  崔仲哲  崔宏业  康文会

温庆云  霍  军

主    编 : 聂志达

常务副主编 : 李彦昌

副  主  编 : 王淑玉  陈增山  赵令志

编    辑 : (以姓氏笔画为序 )

王鸿年  布正中  李广通  李庆春  李桂芝

苍  铭  陈  �  陈  璞  孟明亮  罗文忠

周大任  尚衍斌  姜  正  梁  艳  郭  实

曹彦生

《北京志·民政志》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主  任 : 远三车 (1988 年 2 月—1991 年 2 月 )

尚恒其 (1991 年 2 月—1992 年 2 月 )

温庆云 (1995 年 11 月—1998 年 7 月 )

李彦昌 (1998 年 7 月— )

副主任 : 王淑玉 (1988 年 2 月— )

成  员 : 李希元 (1988 年 2 月—1995 年 2 月 )

莫金龙 (1988 年 2 月—1993 年 4 月 )

陈增山 (1991 年 3 月—2000 年 7 月 )

梁  艳 (2000 年 8 月— )



《北京志·政务卷·民政志》 审定人员

主   审 : 段柄仁

副 主 审 : 段天顺  赵庚奇

责任审稿 : 谭烈飞



北 京 市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

(按时间先后顺次排列 )

(1988 年 10 月—1994 年 7 月 )

  顾  问    赵鹏飞

  主  任    陈希同

  副主任    徐惟诚  张明义 (常务 )  王立行

安成信

  委  员    袁立本  铁  英 (女 )   黄纪诚

王国华  宣祥鎏  王  军  阎承宗

施宗林  李学信  臧洪阁  姜立勋

白有光  王宝森  范国柱  张永诚

段天顺  田  耕  曹子西  赵庚奇

(1994 年 7 月—1997 年 5 月 )

  顾  问    陈希同

  主  任    李其炎

  副主任    李树文  王宝森  段柄仁  陶西平

黄纪诚  张明义 (常务 )  王立行 (常务 )

范远谋

  委  员    衣锡群  郑一军  臧洪阁  黄承祥

梅蕴新  沈宝昌  林  豹  刘克信

赵知敬  王宗礼  邹祖烨  李俊华

刘福海  蓝天柱  万进庆  肖燕军

沙之沅  王国华  孙家骐  高云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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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国柱  高起祥  满运来  朱述新

段天顺  姜立勋  田  耕  曹子西

鲁  刚  赵庚奇

(1997 年 5 月—2000 年 3 月 )

  顾  问    尉健行

  主  任    贾庆林

  副主任    李树文  金人庆  段柄仁  陶西平

张明义 (常务 )  王立行 (常务 )

范远谋

  委  员    衣锡群  郑一军  臧洪阁  黄承祥

梅蕴新  沈宝昌  高佐之  袁振宇

李岩岭  赵知敬  王宗礼  邹祖烨

徐锡安  万进庆  肖燕军  李保群

刘福海  翟鸿祥  高云厚  唐  龙

高起祥  满运来  朱述新  段天顺

王国华  姜立勋  田  耕  曹子西

鲁  刚  赵庚奇

(2000 年 3 月—      )

  顾  问    贾庆林

  主  任    刘  淇

  副主任    李志坚  杜德印 (常务 )  孟学农

段柄仁 (常务 )  翟鸿祥  黄承祥

张明义

  委  员    徐俊德  谭维克  何卓新  赵龙飞

慕  平  沈宝昌  高佐之  袁振宇



金生官  尹栋年  范伯元  李保群

李  昭  阜柏楠  梁  伟  单霁翔

吴绪玉  肖燕军  赵凤山  张虹海

秦  刚  吴世雄  辛铁�  唐  龙

高起祥  满运来  朱述新  王昭钺

王国华  段天顺  姜立勋  鲁  刚

田  耕  曹子西  赵庚奇  王春柱

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  主  任    王国华 (1989 年 3 月—1999 年 3 月 )

徐俊德 (1999 年 3 月—      )

  副主任    赵庚奇 (1989 年 3 月—1999 年 3 月 )

王春柱 (2000 年 6 月—      )

注 :

陈希同曾任北京市市长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,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, 因犯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 , 在

1997年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职务 , 开除党籍 , 1998 年 7 月 31 日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6

年。

王宝森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 , 是一个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腐败分子 , 于

1995年 4 月 4 日畏罪自杀 , 被开除党籍和依法撤销其所担任的各项职务。

铁英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、法制办主任 ,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, 因犯受贿罪 ,

1996年被开除党籍 , 依法撤销其所担任的各项职务。1997 年 7 月 25 日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, 剥夺政

治权利 3 年。

黄纪诚曾任北京市市政管委会主任、市长助理、市政协副主席、市政府顾问 , 因犯受贿罪 , 1996 年

被开除党籍 , 依法撤销其所担任的各项职务。1997 年 7 月 8 日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, 剥夺政治权利 2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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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节  文学艺术团体 ( 425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  第三节  学术教育团体 ( 428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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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节  推行火葬 ( 464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  第三节  行业管理 ( 473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章  殡葬设施和服务 ( 487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  第一节  “瘗尸骸”、义园、义地 ( 487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  第二节  火葬场、殡仪馆 ( 493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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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节  公墓、骨灰寄存处 ( 498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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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( 577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索引 ( 647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编后记 ( 655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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